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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志
第四十五卷

0 司法志

董苏禀等喜喜蓁萎霎量萎编纂兰州市司法志编纂委员会训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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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现任成员名单(2002．7～ )

主 任张志银

副主任左灿湘李福民吴国瑞

常务副主任马琦明

委 员．王晶中 哈全玉周兴福牟少军张宗奎

董有山 张以湘杨增玉魏邦新赵福元

李向军李权俞敬东隰建国 张中魁

杨毓荣高子贵金钰铭

曾任成员名单(1988．3--2002．7)

主 任柯茂盛△朱作勇 张玉舜

副 主任刘炳午李荣棠杨德儒l陈德霞l
△王振军高崇华贾士铤于广义

武文军

常务副主任王振军△马琦明 ．

委 员 丁生林丁克勤丁忠廉史文献

李福民陈艺 陈 良陈斌俊

郑建斌赵士通徐用强铁自强

～康恒昌△田荣嘉左灿湘廉淑琴

傅贵朱祯如金钰铭魏著明

李尚荣王超英魏世光李敏

杨增玉吴玉梅贝念畋陈冬芝

张国斌高纪勋王建中潘卫平

顾 问张宦廷梁朝荣l肖登峻I

△本符号以后人员为1994年8月以后成员。

圃
丁克勤

何守文

杨良琦

黄应寿

武文军

李肃群

金永忠

王明华

王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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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t1市司法志编纂委员会

现任成员名单

(检察篇)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审判篇)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司法行政篇)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王万华 ，

蒋昱程
张铭坚李一陆
杨志明
徐伟
王连生朱妙德李新华贾忠南
杨政正 ，

赵资英
胡 彤
杨邦军韵玉成张淑兰戴吉群
刘璋林李瑛唐立功

曾任成员名单

(检察篇)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审判篇)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I司法行政篇)主任
副主任
委 员

康元升

刘秉衡圈
张铭坚
李永诚圆
龙开吉圃
肖让年
段英茹
罗正林
杨邦军
李兰珍

刘秉衡圈
田彤
赵建恒
王俊杰

圈
田彤

张智生

李一陆

田 彤

王万华

蔡宁

蒋昱程

囫圈龙开吉 王 嵘

贾恭温陶明顺

贾恭温陶明顺赵居福
徐伟．王连生朱妙德

郭孔儒

高东雄
王应苟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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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志·司法志》编辑人员
(编辑按参与先后排列)

(司法行政篇)主编
编辑

(总纂统稿)

杨晋骁
巨 卓
赵居福
刘浩
郑跃魁
王金贵
苟邦立
肖国肃
侯和平
苟邦立

刘冬屏
杨政正
赵新宇
谢瑛
郭维宏

稚匝巳Jn。 JI’、

侯和平

许文博
景化冰
何媛

李素兰

杨晋骁

《兰州市志·司法志》终审委员会
，

焦伟蒋昱程徐伟赵资英
高子贵，金钰铭李争鸣

张锋
张玲玲

午新

刘浩

编辑编辑主编主编
、l，t●，

篇

篇

察

判

检

审



总序一

兰嚣嚣嘉王军兰州市委书记一
’

经过全市修志工作者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兰州历史上第一部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编纂的

大型多卷本城市志书《兰州市志》，已经陆续出版问世了。这是

兰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可喜可贺!

我谨代表中共兰州市委向所有为这部志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纂、

审定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所有支持这项工作的各界人士表

示崇高的敬意!

兰州自古以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年)，为抵御匈奴的进攻，秦设榆中县于此，兰州于是处于秦王

朝的西北边防前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为阻断匈奴与

>



兰州市志·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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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抵御羌人的进攻，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设金城

后兰州便成为丝路重镇，开始了悠久的开发历史和开放传

晋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在这里纷争不息，其中鲜卑族所

建西秦将国都设于兰州地区(今榆中县、西固区)o隋文帝开皇

元年(581年)废金城郡，设兰州，置兰州总管府，以加强对这

一地区的统治。唐代安史之乱中，吐蕃族趁机占据兰州。宋元时

期，兰州地区或为西夏与宋分治，或为西夏与金分治，争夺十分

激烈，后终为蒙元统治。明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由甘州

迁兰，兰州成为藩王所在地，随着王府的修建，奠定了古代兰州

城的基础。同时，兰州也成为防御鞑靼进攻的重要地区，修建明

长城(边墙)兰州段。发展到清代，兰州逐渐成为甘肃全省的政

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移驻兰

州，从此确立了兰州为甘肃省会的地位。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

年)，兰州正式设市，兰州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

中国成立后，经过五十余年的建设，兰州已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

工业科学文化城市，全国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西北交通枢

纽和军事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兰州加快发展步伐，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取

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兰州在黄河上游经济带的中心地位日益明

显。当前已经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热潮中，兰州必将以其既可东进

西出，又可北上南下的“坐中四联”区位优势，迎接新世纪大发

展的历史机遇。为这样一座战略地位重要、开发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充满发展希望的城市修志，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中华民族素有编史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卷帙浩繁的史志典

籍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繁衍史、开发史、创造史和发展史。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国之有史，郡之有

志，我们的民族又从史志中汲取着智慧的养分，去创造新的辉

煌。历代的地方官从方志中了解情况，又用方志记载新的变化。

在兰州，从明朝永乐年间的《金城志》到民国年间的《兰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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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凡30多种，为我们辑存了兰州地区丰富而珍贵的资料，成

为我们研究兰州历史，了解兰州市情，编修新志的重要基础。在

当前西部大开发、兰州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要以前所未

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全方位地推进改革，以前所未有的胆识、

气魄和智慧多层次地扩大开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效益

改造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就必须对兰州市情有

一个更加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就地方志这种信息载体形式

所包含内容的广泛性、系统性来说，编修好《兰州市志》，则是

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兰州市情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说，编纂出

版一部具有时代特征、城市特点、地方特色的，观点正确、方法

科学、资料详备的《兰州市志》，系统地记载兰州地区自然环境

变迁和优劣、经济建设发展和起伏、历代政权更替和得失、文化

事业传承和盛衰、历史人物活动和功过，具体地再现几千年来兰

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反映兰州区域发展的客观规

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各级领导机

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正确决策的需要，是兰州在西部大开发中获得

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一项研究兰州、记载兰州、宣传兰州、

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文化工程o《兰州市志》的出版，标

志着我们对兰州市情的研究和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必

将产生现实和久远的社会效益o

《兰州市志》是在市委领导、人大支持、政府主持、政协配

合、专家指导和群众参与下，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精心组织、

各级修志机构和广大修志工作者同心协力编纂而成的。百余个编

纂单位、数百名工作人员在同一指导思想、同一编纂原则、同一

方法程序、同一体例结构、同一行文规范和同一审定出版要求

下，第一次全面、深入地搜集和整理从古至今、从文字到实物的

各方面资料，以实事求是的观点、完整系统的资料、科学严谨的

体例、简洁朴实的语言，全面记述了兰州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纵跨数千年，横涉各行业，是一部全面、具体反映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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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情的地方百科全书。这部分卷总数逾70、用字数千万的大型志

书的编纂出版，无疑是兰州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我相信，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兰州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这部志书的作用一

定会在读志用志的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而其本身也必

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订、完善和接续，从而使这一古老而优秀

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因此为序。

总序二

2000年8月

辜宝熬耋纛粪黼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新编大型多卷本《兰州市志》，赖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

有市志编委会精心组织，靠数十单位通力协作，得专家学者指导

帮助，凭修志人员辛勤劳动，今已分卷陆续出版，其业可敬!其

功可嘉!

兰州历史悠久。溯15000年以前，即有先民繁衍、生息于

此。尤以新石器时代兰州彩陶型制多奇，色彩争艳，用工精细，

聚现先民勤劳、智慧。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国在

今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设榆中县，为兰州最早之行政建置。西汉武

帝年间设金城县，西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1年)设金城郡，

兰州始有“金城”之称。东晋太元十年(385年)，鲜卑族乞伏氏

建西秦国都于兰州。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设兰州，置兰州

总管府，遂有“兰州"之名沿称于今。自汉至宋凡千余年间，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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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诚以“屏障中原、联络西域、襟带万里”之势成丝路重镇，为

兵家必争。明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府迁兰，扩建城池，兴建

宫殿，辟筑园林，兰州始呈藩都之兴旺。清康熙五年(1666年)

陕甘分治，移甘肃巡抚于兰州，始为省会。左宗棠督甘期间，扩

城郭、办洋务、兴文教、利经济，盛甘省之都会，显封建之回

光。中华民国30年(1941年)始设兰州市。然终民国之世，国

民党统治日愈腐败，竟致城市残破、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惟中

国共产党人身系劳动人民利益，于1925年建立起中共在甘最早

组织——中共兰州特别支部，宣传革命、组织工农、动员民众，

为推翻剥削制度浴血奋斗，直至1949年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

兰州从此进入崭新时代o

兰州山河壮美。这里位处祖国大陆腹心地带，为青藏高原、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错会接之处，黄河穿流，群峰列峙。西

有乌鞘雪岭与花海玫香，浩门雪浪与湟水平畴；北有九州平夷与

天斧沙宫，白塔层峦与桃海流光；东有马唧雪峰与兴隆滴翠，北

山列戟与苑川沃野；南有皋兰耸立与兰山烟雨，五泉飞瀑与夜雨

滴岩，兰州兼备南国秀丽与北国雄奇。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

暑；景致多样，物产丰盈；能源丰富，矿藏众多。一万三千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孕育着生机，哺育着人民，从而造就了辉煌的历史

与灿烂的文化0

兰州充满希望。解放50余年，有赖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

依靠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凝聚数百万人智慧与血汗，换得百业兴

旺，万象更新。昔日消费型小城，今为工业化大城。以石油化

工、机械、冶金为支柱，电力、煤炭、建材、电子、轻纺等行业

配套，工业门类较为齐全之工业体系，使兰州成为全国工业中心

城市之一。交通以陇海、兰新、包兰、兰青4大铁路干线交汇兰

州，西兰、兰青、甘新、包兰等八条公路干线辐射全国，短波、

微波、光缆等多种通讯手段沟通世界，兰州当称西北重要交通枢

纽。农业以三电、景电、和电、引大入秦等电力提灌、自流引灌

}f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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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改善生产环境条件，辅以品种改良、农田整治、新技术推

广，生产不断增长，瓜果、百合、玫瑰、水烟、大板黑瓜子等名

贵土特产享誉海内外。新型物资商贸流通体制初显其形，商贸网

点逾3万、贸易市场200余、商厦商城大者数十而小者林立，商

业中心建成10余处，呈现兰州商贸之繁荣。科学技术以高科技

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为其首，七百多家应用技术研究机

构为其翼，12万名科技人员聚其智，使兰州跻身全国重要科技城

之列。黄河文化、敦煌文化、丝路文化、民族文化、企业文化、

校园文化异彩纷呈，文化事业成就显著；教育、卫生、体育事业

同获长足进步；科教兴市、工业强市、农业稳市、商贸活市、依

法治市已经全面推进，兰州发展如虎添翼。当今西部大开发之

际，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创新科技、创新机制、抓住机遇、加

快发展已成共识；深化改革、双向开放、发挥优势、面向全国、

争创一流、走向世界已有举措。按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勉

励：“发挥丝绸之路优势，加快兰州建设步伐”，于改善城市基础

设施、优化投资开发环境、调整城市经济结构、『综合治理生态环

境、建设西北商贸中心诸项，精心策划，全面实施。兰州将承丝绸

之路文化之精华，显现代城市文明之气派，昂首阔步，迈向未来。

兰州当有新志。继往开来，必要总结历史为当代借鉴，研究

现状以着眼未来，此中之举，编修新方志殊为必要。据考兰州已

知最早之志为《金城志》，当纂于明朝永乐。清代兰州志业兴盛，

传至民国未衰。数百年间，得官署倡言，各界襄助，学者勤勉，

竟成就府志、州志、市志、县志数十种之多，现存者即有33种，

旧世资料因之得以传留。其中芜滥之篇不少，珠瑜之作亦多，以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国常所纂《重修皋兰县志》“义例谨

严、文词渊雅"称“吾省名志"o然旧世之志以封建伦理道德为

旨意，以剥削阶级社会为基础，所志者重人文而轻经济，褒“贵

人”而贬人民，扬传统而抑科学，于今于世多所悖谬。而今兰

州，举凡政治、经济、文化，行业繁多，分工精细，非昔日可比

●，●1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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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研析自然、社会、城市，事象纷呈，交错作用，更非昔日能

想见。凡此种种，非社会主义新方志必不能志。今当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加速建设之时，又临西部大开发、兰州大发展的历史

机遇，更须究万年自然演化以察于地理，记千年社会变迁以鉴于

以往，考各朝城建得失以治于城市，述历代经济起伏以戒于当

今，演百世文化兴衰以存于后世，明古今人物是非以教于人民，

经于当世，存于后人。市委、市政府审需求新志之时，度盛世修

志之势，定众手成志之策，于1987年始，建机构、调人员、集

财力，以促志事。修志仁人不畏艰苦、辛苦、清苦，下基层调研

搜求，访耆老征集口碑，奔外埠查档阅卷，求专家指点迷津，伏

斗室昼夜编撰，承旧志之良法，革旧志之弊端，创旧志之未举，

讲究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力求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

于茫茫史海、浩瀚资料之中，钩沉索隐、拾贝撷英；精心取舍，

新法编排；严审细琢，数易其稿；殚精竭虑，方得成就新志，实

属血汗撰就，脑汁润成!其功之巨必显于读志、用志之中!

新编《兰州市志》，卷分70，字逾千万，以其观点正确、方

法科学、体例严谨、资料详备，为兰州历史上专记地情之皇皇巨

作。如今付梓，必为兰州现在与将来所必需。是为序。

2002年7月



凡 例

一、《兰州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系统、实事求是地记述兰州自然

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一一．二、全志以1990年的兰州行政区域为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城关、七

里河、安宁、西固、红古五区和榆中、皋兰、永登三县。在记述中，“兰州

市”、“全市”含五区三县；“兰州市区”、“市区”不含三县；“远郊县区”指

三县及红古区；“远郊区”指红古区。

三、全志上限不限，各专志根据实际追溯事物的发端；下限原则上定为

1990年底，个别事物为彰明因果可适当下延。为充分记述现状，各专志在

附录之首设“1991-200 X年兰州市××工作纪略”，概要记述专志下限至送

交审定前本行业的情况。全志坚持贯通古今、以今为主的原则，着重记述

近、现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行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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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志按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城市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人物的顺序，分为64卷，分卷编纂出版。全志采用述、记、志、传、

图、表、录、考等体裁。其中，第一卷列总述，为全志之纲；列大事记、建

置区划志，为全志之经；其他各卷专志为全志之纬。每卷内一般依次排列总

序、凡例、序、编辑说明j地图和彩照、概述、大事辑要、志文(内分篇、

章、节、目)、附录、编后记。图、表分列有关章节中。人物志为第46卷，

按“生不立传、生不简介”的原则，专门记述人物。其他各专志不设人物

篇、章，有关人物的事迹、贡献和影响用“因事系人”的方法记述，也可设

人物名录。

五、全志纪年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此前用旧纪年，后用括号注公

元纪年。其中：1912年元旦前用中国朝代年号、汉字数字纪年；1912年元

旦后用中华民国年号、阿拉伯数字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统用公元、

阿拉伯数字纪年。在记述中，“解放前(后)”指1949年8月26 El兰州解放

前(后)，“新中国成立前(后)”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后)o年代均用阿拉伯数字，年代凡未指明世纪者均为20世纪。

六、全志行文均严格遵循《(兰州市志)行文规定(试行)》。其中：文

体一律为规范的语体记述文体，即第三人称、陈述句式、顺叙方法、白描手

法。文字的使用遵行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公布

的《简化字总表》，古代人名、地名用简化字易产生歧义的用繁体字，冷僻

字均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的使用遵循1995年12月13日由国家技术监督

局批准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

七、全志地名的使用，原则上以1984年兰州市人民政府编定的《甘肃

省兰州市地名录》所收标准地名为准，其中未收录的地名以兰州市人民政府

命名的为准，未见命名的地名以专家考证和民政机关认可的为准。凡历史地

名一律在括号内注现行地名。全志称谓尊重历史原称，慎用简称，不用贬

称、褒称或模糊称谓。所有称谓力求准确、规范。

八、全志数字的使用，遵循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实

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有关全市性的总量统计，以兰州市统计

局公布并经核定的数字为准；属于行业或单位的统计，凡统计部门未作统计

的，则以各行业主管部门或单位统计机构统计、核定的为准。

九、全志度量衡单位的使用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4年2月27

日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执行。历史上的旧计

]『、1j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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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单位凡有确定换算值的，均用括号注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及换算数值。计量

单位一律用中文全称。

十、全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人，一般不注明出处。个别内容

或引用资料须注者，均采用脚注，并力求准确、简明。

十一、各卷专志设《编辑说明》，根据本凡例，对该专志必须予以明确

说明的有关记述内容、体例等问题作补充说明。

1997年11月30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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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卷·司法志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万华

《兰州市志·司法志》编纂工作历经十五年，终于付梓，令人

欣慰。列于本志首篇的“检察”，比较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兰州

市司法检察的历史和现状，清晰地显现了司法检察制度在兰州的

发展轨迹o ．

在中国古代，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混于一体，适应于封建

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适应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

统治方式。清末民初，检、审始有分设o‘清宣统元年(1909年)

设皋兰初级检察厅，民国2年(1913年)以后，地方始设检察分

厅、初级检察厅和地方检察厅。但民国16年(1927年)又撤销

各级检察厅，只在各级法院设检察官，监督法院的审判。检、审

时分时合，根本无法保证司法职能的正确行使，司法公正无从维

护o j

新中国成立后，检察工作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司法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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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得到高度重视，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o 1950年成立兰州市人民检察署，1954年改为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县、区也陆续成立了检察机关。两级检察机

关在镇反肃特、“三反五反"、土地改革、三大改造运动中，发挥

了新型检察机关维护人民利益、巩固新生政权、打击犯罪活动、

维护司法公正、保障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o 50年代后

期开始，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中，几次出现失误甚

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失误，检察工作也随之在经历初

建、发展后从1958年开始走上曲折道路。“大跃进”年代的办案

实行公、检、法“联合”，“文化大革命"中又撤销兰州市两级检

察机关，1975年后检察职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兰州市检察工作随着全党工作重点

的重大转移而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o 1979年2月，依法恢复重建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县、区人民检察院也陆续重建起来。随着社

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全市两级

检察机关职能深化和延伸，刑事检察、经济检察、法纪检察、控

告申诉检察、监所检察等各项检察职能不断强化；人民代表大会

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机制不断趋向完善；检察机关自身在改革

中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在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

安；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和改革开放；加强司法监督，

维护司法公正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建树。

系统、准确、深入地总结和记述兰州检察工作的历史进程及

其经验教训，为今后检察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客观依

据，十分重要o 《兰州市志·司法志》的编纂正是顺应了这一要

求。期望它的出版能够发挥出“资政、存史、教育"的应有作

用，是为序o

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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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志明

司法审判，历史悠久。但在兰州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司

法志。近年来，在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经过编志人员的辛勤工作，

第一次将本市收集到的诉讼审判史料加以系统整理，精心编纂，

使《兰州市志·司法志》终于问世了!对取得的这一丰硕成果，

表示庆贺。

《兰州市志·司法志·审判篇》倾注了修志同志的大量心血，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搜集、整理、分析、

研究和处理浩繁的历史资料，按照志书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的指

导思想，无论在内容、体例上都坚持精益求精、力求创新的精

神，使志书内容详略得当，材料具体翔实，文字朴实、规范、简

洁，文风严谨，做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具有资

政、教育、存史的多项功能o

《兰州市志·司法志·审判篇》以大量的事实、数据、案例，

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兰州市不同时期的审判工作概况，揭示了兰

州市审判机关机构、业务、队伍的发展、演变过程，并突出了人

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特点和兰州的地方特色，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法

制这个核心，展示了兰州市人民法院为兰州市不同时期的建设和

发展作出的贡献。同时，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失误，也进行

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和总结，为今后兰州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了可资借鉴和研究的宝贵的历史资料。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法院在保

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中，面临的各项审判任务十分繁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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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借鉴、吸收以往审判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

对搞好今后审判工作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谨以此为
●

2004年2月

， 兰州市司法局局长 赵资英
⋯

、_

《兰州市志·司法志·司法行政篇》的编纂工作，在中共兰州

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

公室的直接指导下，经修志工作者多年的努力，在编辑出《兰州

市司法行政篇资料长编》的基础上，终于正式编纂成志书之篇。

全篇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兰州司法行政近百

年的历史首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考证、整理，特别是对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司法行政工作发展

情况进行了较全面、详实、系统的总结和记述，从中可以看出司

法行政工作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o-

兰州是甘肃省省会所在地，在清末和中华民国时期(简称民

国)，司法行政机构设置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时，兰州就有了司

法行政工作。清宣统二年(1910年)，兰州设置的甘肃省提法司，

掌管兰州的司法行政工作。民国2年(1913年)，国民政府改甘

肃省提法司为司法筹备处；时至1927年7月，甘肃省政府司法厅

在兰州成立。民国32年(1943年)，兰州就有了登录律师和律师

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民国31年(1942年)至民国35年

(1946年)间，永登、榆中二县地方法院设立公证处；民国32年

(1943年)，兰州的乡、镇、坊建立了民间纠纷调解组织。早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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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始的十多年间，兰州设学吏馆、学律

馆，并选送进士赴日本学习法律。民国2年(1913年)，兰州成

立了法政专门学校，培养法律人才；创办和出版法学书刊，公开

发表法制文章，宣传法制o’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人民政权建立，旧法律制度

废除，社会主义新法律制度开始建立。为适应政权建设、经济恢

复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兰州市司法行政工作进一步发展。1955年

兰州市人民法院设置了司法行政科，管理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到

1957年，由于“左’’的错误所致，使正在发展前进中的司法行政

工作遭受挫折；“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建设遭受新中国成立

以来最严重的破坏，致使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o 1980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省上的统一部署，

兰州市及榆中、皋兰、永登三县，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

红古五区相继成立了司法局，组建了律师、公证机构，加强了人

民调解工作，新设置法制宣传、法学教育等机构；1985年以来，

又在乡、镇、街道开始建立法律服务所和在部分大、中型企业建

立法律顾问室。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大了法律服务领域。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事业的全面进

步，民主与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亦持续、快

速发展，服务机构增加，人员发展壮大，工作领域拓宽，全市公

证、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教育、法学工作

等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态势，司法行政工作已成为兰州

市法制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实为证，以史为鉴o《兰州市志·司法志·司法行政篇》实

事求是地记述了兰州市司法行政建设史，对搞好新时期司法行政

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值得借鉴o
。

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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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卷·司法志

一、本志原为《兰州市志》第51卷，2003年4月经中共兰州市委批

准，调整为第45卷。全志采用述(概述)、记(大事辑要)、志(各篇、章、

节)、图(照片、示意图)、表(各种统计表、一览表等)、录(附录)六种

体裁，以志为主体，志中节以上横排，目以下纵述，全面、系统地记述兰州

司法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各篇顺序的确定依从习惯，设检察、审判、司法行政三篇，共

16章53节。由于上述三方面业务不同，历时不同，繁简不同，各篇下的

章、节设置和目的标题格式不尽一致。

三、本志上限一般始自清末，下限止于1990年，个别事物为反映全貌

和彰明因果，适当下延。为反映下限以后兰州市司法工作的新情况和新成

就，在附录中设(1991年--2000年兰州市司法工作记略》及相关文件。

四、本志主要记述市级司法工作，兼记驻兰省级司法机构、铁路系统司

法机构和市辖县、区司法机构的情况，一些内容涉及了县、区的司法工作o

?
●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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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内容严格限制在1990年兰州政区范围内。

五、本志在记述中，对一些司法系统专用词语、法律术语、一些历史时

期流行和惯用词语，一般以脚注形式随文注明。对50年代至70年代的一些

提法和用语，为反映历史真实，未加改写或注明，如“现行反革命”、“历史

反革命”o附录中的“重要文件辑录”均为原文照录。

六、本志侧重记述兰州的司法机构、司法制度和业务，对所举案例涉及

的人～般标姓不具名，如“王××”。

七、为了行文的方便，在记述中大量使用了简称，如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简称为市法院、中院、市人民法院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为省法

院、省高法院、省高法、省高院等；兰州市人民检察院简称为市检院、市

院、市检察院等；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简称为省检院、省检察院等。最高人民

检察院简称高检院，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院。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甘肃省档案馆、兰州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室、甘肃省司法厅政研室、兰州市人民检

察院档案室、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兰州市司法局文档室、兰州市图

书馆、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部分资料来自对老同志的采访所得。所

有资料均经核实后录入，不注出处。

九、其他未说明者，均遵从《兰州市志·凡例》。



1987年6月3|j．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杨易辰在市人

民检察院视察时，与

省、市委领导、省检

察院领导及市院处

以}：领导合影。

2000年1月．最r岛人Lt检察

院检察长韩杼演在’纠·i f"f的

“人省『Z检察机关为西部大JF发

服务鹰谈会”p作雨要讲话。

1989年8』】20¨．最I岛

人民检察院张思卿副检察长

列市人Lt检察院视察时，由

市委副书记张长顺㈨馕无升

榆察长迎接的情景，



1988年5』|l 3

I|．址靠人民检察

院剧榆察艮粱罔肤

求『ii抢察院十址察II·卜

+j柯拎察院削}ji察

长赵【Ij峨肢l}】l旋处

以J：铷I叶往武邪路

⋯址以．公楼前台影

斜念



曼k是

省、市人火化灰．政

协．委强对临狱，石守所

检察』：作进行说察。



2001年6』】25几，

市检察院、榆I}，县检察

院在榆中县城广场举行

、!州市四固区检察院荣铁令同

检察机关“人民满意的检察院”称

号，省人大常委会副j：任胡慧娥

(五：)、省人Lt恰察院榆察长乍德譬

r}i枪察院领

导与参加《检察

官法》宣传活动

的干警合影留念。



§酬≯
》二 谚0

群众观行宣传图片展览



全国检寮机关第=挑强L，S夸



2004乍5门，r¨人l《

舱察院参加鼍州市豇槭机

关“』j歌潮歌咏比裙，秩

一等奖。

2003，|

州I市协察目

务培洲，

IfJ Jj ll|f．‘

戈rH法臀察-J



H划法庭



兰州rH中级人K法

院审蚕会委强学)J{I：会

#义Ifi场经济婵i=色．

市l|1级人民法院、城

关区：法院配合禁毒分项斗

争{：_{Jl：公划大会。

1，一—。I-～{-。
：l|

二!：J．|．mi中级人民法院领

导欢迎仑叫劳模杨兰平返’?。

膏讯¨酬Ⅻ圳_

蚕裔舞盆商1‘酞



法警训约

级人Le法院带川人蚰进fi／2-捌宦f0



匿丽 ●■一

i
’



：!卅I lfi“一五”普法教育。鬯童☆表

影暨“：fL”普法教育动员大会，会

陂由市艮柯成盛#持，剐,ti长。5啦骏

作总结动员报告，止起：码也峻、刘

炳午、一5像荣，柑，叟盛、乍虎林、4k

l乏⋯玑张宦廷，

‘!卅1^f-，l法硒赵资

英局长住汁心律|J|1j代发

大会I：讲哺。



1956年．’纠．J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孟增礼解答’_事

人的法律问题。

956年，’!州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张}齐生为当事

人代写法律文书

兰州市法学会名誉会长、’!州大学法

学教授吴文翰(中)参加《保密法》实施

一周年座谈会。

1956年，兰州

H为群众从法律顾I

法律顾问处成范

处咨向后返回。

】985年7月，u】法部部长蔡减在马生骏副市长陪

同r听取’!JJ．|-f市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置任李清华旺报。

{i起：蔡诚、tj生骏、张克鲁，赵胜勤、罗JF林。



19HH{I：．’!州Ili

雅■件qlrli。箨务所成

1-，=：Zi起：岁11：林．刘

，匕．张范佴、戴设震、

场郏_!



荔犁馘
●嘲il

弋

删㈣㈨搿



出席第·自；干#师代表大会的代

灰选举律_Jfii协会理‘葬。

H{席第一届律师代表大会的代表

直过律帅西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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